内蒙古民族大学教代会提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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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对策建议

	

	1．提案审核小组意见：
（1）立案
（2）退案
（3）作为意见、建议转相关职能部门。

负责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	2．实施部门：
     经研究确定本提案由           负责实施，   
请于30日内前给予答复。   
学校领导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3．实施部门处理实施情况及结果：

负责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	4．提案人对答复或处理实施结果意见反馈：

提案人：          
 
年   月   日


[bookmark: _GoBack]   说明：1、一事一案，一表只填写一个提案。2、附议人需要五人以上，手写签名。
3、本表格纸质版送实施部门，电子版发送至gonghui@imun.edu.cn。

	
